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青海华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青海华鼎

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海华鼎”或“公司”）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有关规定的要求，对

青海华鼎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基本情况 

2015 年 9 月 7 日，青海华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青海

华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014 号），

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20,200 万股新股。根据相关发行文件，公司以非公

开发行方式向 7 名特定对象发行了合计 20,2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于

2015 年 12 月 25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本次

发行新增股份登记手续。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非公开发行的限售股，限售期为 36 个月，将于

2018 年 12 月 28 日上市流通。 

二、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本次发行对象均承诺其所认购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

内不得转让。 

本次发行对象青海机电国有控股有限公司、青海溢峰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上

海圣雍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承诺在本次发行中所取得股份享有的除收

益权、处置权之外的股东权利（包括但不限于的股东提案权、董事监事提名权、

股东大会表决权等）不可撤销地、不设限制地及无偿地全部授予青海重型机床有

限责任公司行使；同时，承诺限售期满后不采取协议转让或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



其在本次发行中所取得的股份（除征得青海重型机床有限责任公司的书面同意之

外）。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认购对象均严格履行了前述

承诺，公司未收到认购对象变更或终止承诺事项的申请文件。 

依据上述承诺，本次限售解除后，若上述股东将持有的本次发行的股份部分

转让，其享有的剩余股份的对应权利（除收益权、处置权之外的股东权利）仍将

由青海重型机床有限责任公司行使，直至其将本次发行取得的股份全部转让完毕

为止，本次限售解除不影响其承诺的继续履行。 

三、本次解除限售对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青海华鼎的实际控制人为于世光、朱砂夫妇，截至 2018 年 12 月 11 日，其

实际支配公司的表决权比例为 29.82%，数量为 130,863,239 股。其中于世光、朱

砂夫妇直接控制和间接控制的股权比例为 17.29%，数量 75,863,239 股（含其控

制的上述承诺人之一青海溢峰科技投资有限公司的持股）；其通过青海重型机床

有限责任公司受托行使青海机电国有控股有限公司和上海圣雍创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的股东权利取得的表决权比例 12.53%，数量为 55,000,000 股。

若青海机电国有控股有限公司和上海圣雍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减持公

司股份，则将导致实际控制人于世光、朱砂夫妇实际支配公司表决权的股份数量

相应减少，但其实际控制公司股权的比例仍将处于所有股东第一位，仍为公司实

际控制人。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20,200 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6.03%。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18 年 12 月 28 日。 

本次限售股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

数量（股） 

持有限售

股占公司

总股本比

例（%） 

本次上市流通

数量（股） 

剩余限售股 

数量（股） 

1 青海机电国有控股有限 18,000,000 4.10 18,000,000 0 



公司 

2 
青海溢峰科技投资有限

公司 
18,000,000 4.10 18,000,000 0 

3 

财通基金－招商银行－

粤 财 信 托 － 粤 财 信

托·青海华鼎定增 1 号

单一资金信托计划 

18,000,000 4.10 18,000,000 0 

4 

兴业全球基金－招商银

行－广东粤财信托－粤

财信托·青海华鼎定增 3

号单一资金信托计划 

37,000,000 8.43 37,000,000 0 

5 
上海圣雍创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37,000,000 8.43 37,000,000 0 

6 

北京千石创富－招商银

行－广东粤财信托－粤

财信托·青海华鼎定增 2

号单一资金信托计划 

37,000,000 8.43 37,000,000 0 

7 
深圳市创东方富达投资

企业（有限合伙） 
37,000,000 8.43 37,000,000 0 

合计 202,000,000 46.03 202,000,000 0 

注：青海机电国有控股有限公司、青海溢峰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圣雍创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承诺限售期满后不采取协议转让或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其在本次发行中所

取得的股份（除征得青海重型机床有限责任公司的书面同意之外）。 

五、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后公司股本变动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后，公司股本结构的变化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股份类别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1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202,000,000 -202,000,000 0 

2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36,850,000 +202,000,000 438,850,000 

股份总数 438,850,000 0 438,850,000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就青海华鼎本次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出具以下

核查意见：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解除限



售股份持有人严格履行了相关承诺；本次限售股解除限售的数量和上市流通时间

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保荐机构对青海华鼎本次非公开发行

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本页无正文，为《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青海华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月   日 


